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開會詞  

 

 黃 建 新 主 席 歡 迎 與 會 者 。 他 報 告 說 ， 在 是 次 會 議 ，

教 育 局 高 級 學 校 發 展 主 任 (油 尖 及 旺 角 ) 1 黎 建 勳 先 生 代 表

何 慕 琪 女 士 出 席 會 議 ； 香 港 警 務 處 方 面 ， 旺 角 區 警 民 關

係 組 警 長 王 啟 榮 先 生 代 表 李 宗 健 先 生 出 席 會 議 ， 以 及 油

尖 區 警 民 關 係 組 警 長 郭 鵬 志 先 生 和 范 家 輝 先 生 代 表 袁 永

康先生出席會議。  

 

 

議項一：  通過上次會議記錄  

 

2 .  黃 建 新 主 席 表 示 ， 委 員 李 文 娜 女 士 提 出 修 訂 建 議 ，

內容載於附件一，供各委員參閱 。  

 

3 .  委員一致通過經修訂的會議記錄 。  

 

(關秀玲議員於下午 2 時 3 5 分到席。 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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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項二：  油尖旺區議會撥款截至 2 0 1 6 年 1 0 月 3 1 日

的財政狀況  

(油尖旺社區建設委員會第 3 0 / 2 0 1 6 號文件 )  

 

4 .  黃 建 新 主 席 請 委 員 備 悉 截 至 2 0 1 6年 1 0月 3 1日 油 尖 旺

區議會 ( “區議會 ” )撥款用於「社區參與計劃」的財政狀況。  

 

 

議項三：  要 求 康 文 署 改 善 因 惡 劣 天 氣 取 消 使 用 設 施

申請的補場和退款安排  

(油尖旺社區建設委員會第 3 1 / 2 0 1 6 號文件 )  

 

5 .  黃 建 新 主 席 表 示 ， 秘 書 處 已 於 2 0 1 6年 1 1月 2日 以 電

郵 方 式 把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( “康 文 署 ” )的 書 面 回 應 (附 件

二 )發 送 予 委 員 備 覽 。 他 繼 而 歡 迎 康 文 署 油 尖 旺 區 副 康 樂

事務經理 2 邱世源先生。  

 
6 .  孔 昭 華 議 員 補 充 文 件 內 容 。 他 表 示 ， 天 文 台 發 出 八

號 熱 帶 氣 旋 或 黑 色 暴 雨 警 告 信 號 後 ， 康 樂 及 體 育 設 施 會

隨 即 關 閉 ， 申 請 租 用 有 關 設 施 的 人 士 在 申 請 補 場 時 ， 只

可 選 擇 同 一 場 館 尚 未 租 出 的 時 段 ， 倘 若 有 關 人 士 最 終 選

擇 退 款 ， 則 須 填 寫 申 請 表 格 ， 並 於 兩 星 期 內 親 自 遞 交 ，

不 論 金 額 多 少 ， 政 府 庫 房 會 在 5 0個 工 作 天 內 以 支 票 方 式

將 租 金 退 回 。 他 認 為 上 述 補 場 安 排 不 夠 靈 活 ， 退 款 安 排

亦浪費行政資源和時 間，康文署 應予以檢討。  

 

(委員李文娜女士於下午 2時 3 9分到席。 )  

 

7 .  邱世源先生 回應如下：  

 

( i )   現 行 的 補 場 和 退 款 安 排 早 於 2 0 0 2 年 實 施 ，

一直沿用至今 。  

( i i )   規 定 租 用 人 只 可 在 原 選 場 地 其 他 時 段 補 場 ， 是

為 了 避 免 有 人 濫 用 補 場 安 排 ， 故 意 選 擇 在 雨 天

租 用 使 用 率 較 低 的 場 地 ， 其 後 在 較 受 歡 迎 的 場

地補場，對 其他租用人士 造成不公。  

( i i i )   康文署會繼續密切留意場地的使用情況，並會

不時檢討租 場程序，以完善相關安排及防止濫

用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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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 .  許 德 亮 議 員 認 為 ， 現 行 的 補 場 和 退 款 安 排 早 於 2 0 0 2

年 制 訂 ， 現 已 不 合 時 宜 ， 他 希 望 康 文 署 代 表 向 署 方 反 映

委員的意見。他又要求 該署優化退款安排，便利市民。  

 

(鄧銘心議員於下午 2 時 4 0 分到席。 )  

 
9 .  孔 昭 華 議 員 提 出 以 下 意 見 ： ( i )對 於 公 平 使 用 設 施 沒

有 人 會 有 異 議 ， 然 而 康 文 署 代 表 指 現 行 補 場 安 排 ， 旨 在

防 止 有 人 故 意 選 擇 在 雨 天 租 用 使 用 率 較 低 的 場 地 ， 以 便

其 後 優 先 選 擇 在 較 受 歡 迎 的 場 地 補 場 ， 這 說 法 有 誇 張 之

嫌 ， 因 為 試 問 誰 會 預 早 知 道 租 用 的 時 段 會 否 因 惡 劣 天 氣

而 被 迫 取 消 ？ 而 且 補 場 時 只 能 選 擇 場 地 餘 下 的 時 段 ， 較

受歡迎的場地早已被其他人士租用 ； ( i i )  申請退款 手續非

常 繁 複 ， 就 算 申 請 退 款 少 至 7 元 亦 不 能 在 康 文 署 櫃 台 辦

理 ， 均 須 填 寫 表 格 交 回 康 文 署 再 寄 給 政 府 庫 房 ， 隨 後 庫

房 又 須 約 於 5 0個 工 作 天 內 ， 將 支 票 寄 給 申 請 人 ， 程 序 涉

及 的 行 政 費 用 不 菲 ， 而 且 又 不 環 保 。 他 認 為 康 文 署 必 須

改善現行的補場和退款程序 。  

 

(黃舒明議員和陳少棠議員於下午 2 時 4 2 分到席。 )  

 

1 0 .  邱 世 源 先 生 回 應 謂 ， 現 時 1 8 區 皆 沿 用 同 一 退 款 安

排 ， 但 他 會 把 委 員 的 意 見 向 總 部 反 映 ， 以 便 在 有 需 要 時

作出檢討。  

 

1 1 .  委 員 葉 兆 德 先 生 表 示 ， 對 於 室 外 場 地 ， 即 或 當 天 有

雨 ， 康 文 署 職 員 往 往 未 能 即 時 確 定 能 否 容 許 申 請 補 場 ，

因 為 假 若 在 租 用 時 段 停 止 下 雨 ， 租 用 人 便 不 能 申 請 補

場 。 他 續 說 ， 就 算 租 用 人 簽 署 使 用 場 地 後 下 雨 ， 因 而 沒

有留在場地內，康文署 亦會把他 納入「黑名單」，如租用

人兩次被納入「 黑名單」，便在 6 0天內不得租用場地 。他

認為這個安排欠妥， 希望康文署做好協調的工作。  

 

1 2 .  邱 世 源 先 生 回 應 謂 ， 康 文 署 職 員 一 般 會 視 乎 兩 小 時

內 的 天 氣 情 況 ， 以 及 有 關 場 地 地 面 是 否 濕 滑 等 因 素 ， 決

定是否封場，以 便租用人查詢時 作出回覆。  

 

1 3 .  委 員 葉 兆 德 先 生 表 示 ， 有 時 天 氣 並 不 穩 定 ， 時 晴 時

雨 ， 他 詢 問 康 文 署 會 否 設 立 機 制 ， 在 這 樣 的 天 氣 下 讓 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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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人取消訂場。  

 

1 4 .  邱 世 源 先 生 回 應 謂 ， 他 會 向 各 區 康 樂 事 務 辦 事 處 反

映問題，並研究是否 可作更佳的安排。  

 

1 5 .  孔 昭 華 議 員 希 望 康 文 署 在 惡 劣 天 氣 情 況 下 的 補 場 和

退 款 安 排 與 時 並 進 ， 例 如 在 指 定 款 額 內 可 即 場 退 款 ， 藉

以減少人手和節約 用紙，以及便利市民 。  

 

1 6 .  楊 子 熙 議 員 欲 知 油 尖 旺 民 政 事 務 處 ( “民 政 處 ” )會 否

考 慮 在 惡 劣 天 氣 下 ， 容 許 租 用 人 臨 時 取 消 使 用 梁 顯 利 油

麻地社區中心的 戶外籃球場。  

 

1 7 .  黃 建 新 主 席 認 為 ， 楊 子 熙 議 員 的 提 問 宜 在 地 區 設 施

管理委員會會議上 商討。  

 

1 8 .  鍾 嘉 詠 女 士 回 應 謂 ， 倘 若 市 民 申 請 民 政 處 轄 下 的 場

地 後 ， 因 天 氣 影 響 而 致 無 法 使 用 場 地 ， 負 責 人 員 會 按 既

定 程 序 處 理 ， 包 括 退 款 或 視 乎 區 內 社 區 會 堂 和 社 區 中 心

的資源情況，安排補場 。  

 

1 9 .  黃建新主席 感謝康文署代表參與討論此議項。  

 

 

議項四：  其他事項︰  

 
修訂《油尖旺 區議會撥款指引》 

 

2 0 .  黃 建 新 主 席 說 ， 區 議 會 每 年 均 會 在 年 初 檢 視 和 修 訂

《 油 尖 旺 區 議 會 撥 款 指 引 》 ( “《 指 引 》 ” )， 修 訂 後 的 《 指

引》須經區議會通過才會落實。 本年度修訂的《指引》將

適 用 於 2 0 1 7 年 7 月 1 日 或 之 後 舉 行 的 活 動 ， 秘 書 處 會 在

2 0 1 7年 3月左右， 把經修訂的《指引》上載至區議會網頁，

供 市 民 閱 覽 。 在 本 年 度 ， 為 方 便 收 集 和 整 理 委 員 就 《 指

引》提出的修訂建議，秘書處將於會後向委員派發回條，

請 委 員 於 2 0 1 6年 1 2月 1 2日 或 之 前 填 妥 回 條 ， 然 後 交 回 秘

書 處 。 所 有 修 訂 建 議 經 整 理 後 ， 會 交 予 1 2月 2 0日 舉 行 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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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 區 撥 款 工 作 小 組 作 初 步 討 論 ， 小 組 的 商 議 結 果 會 交 予

2 0 1 7年 1月 1 2日 舉 行 的 社 區 建 設 委 員 會 會 議 考 慮 ， 最 終 的

修 訂 建 議 將 交 周 年 內 務 會 議 或 區 議 會 會 議 審 議 。 他 詢 問

委員是否同意上述安排，眾無異議。  

 

(會後補註：  秘 書 處 於 2 0 1 6年 1 1月 1 0日 以 電 郵 方 式 向 各 委

員 發 送 回 條 。 委 員 如 欲 提 出 修 訂 《 油 尖 旺 區

議 會 撥 款 指 引 》 建 議 ， 須 填 妥 回 條 ， 並 在 1 2

月 1 2日或之前把回條交回秘書處。 )  

 

2 1 .  餘無別事， 黃建新主席宣布散會，會議於下午 2 時

5 0 分結束。下次會議訂於 2 0 1 7 年 1 月 1 2 日 (星期四 )下午

2 時 3 0 分舉行。  

 

 

 

油尖旺區議會秘書處  

2 0 1 6 年 1 1 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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油尖旺區議會轄下地區設施管理委員會  

第 XX/XX 號文件  

2016 至 2019 年度油尖旺區議會  

地區設施管理委員會  

 

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 

就「要求康文署改善因惡劣天氣  

取消使用設施申請的補場和退款安排」  

所作的書面回應  

 

 就委員提出要求康文署改善因惡劣天氣取消使用設施申請的補

場和退款安排的建議，本署回覆如下：  

 

 康文署現行的補場和退款安排於 2002年起生效，一直沿用至今，

期間曾作出多次檢視和修訂，以提供更完善和合適的服務  

 

 根據康文署現行康體設施租訂程序，市民可在用場前十天內預訂

康體設施，但如設施因惡劣天氣或場地運作需要而須即時關閉，受影

響的租用人可在原擬用場日期 (包括該天在內 )起計的 15天內辦理補場

手續，親自或委派代表往地區康樂事務辦事處或場地訂場處辦理補場

手續。如租用人的原本預訂時間／段節屬非繁忙時段，須安排在同一

場地其他日期的非繁忙時段補場。如原本預訂的時間／段節屬繁忙時

段，則可安排在繁忙或非繁忙時段補場。如補場時段的收費與原本用

場時段的收費不同，租用人可獲退還差額。若未能選擇合適日期安排

補場，可向本署申請發還場租。  

 

 上述補場安排的目的，是為方便已租用相關時段的人士在設施需

臨時關閉時可選擇另一時段進行活動。但為避免有租用人濫用補場安

排，在天雨的日子故意在使用率較低的場地預訂場地，然後可以提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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預訂較受歡迎及使用率高的場地用作補場，因而對一般租用人士做成

不公，故此康文署規定只可於原本租用場地內補場。康文署明白市民

期望可以較靈活和彈性地辦理康樂設施的補場手續，但為保障公眾人

士能在公平分配資源的機制下租用公眾康體設施，方採用現行的補場

安排，本署會繼續密切留意場地的使用情況，會不時檢討租訂程序，

以完善相關安排及防止濫用，為市民提供適切的服務。  

 

 至於退款安排方面，在淡季 (一月至六月及十一月至十二月 )提交

有關非信用卡繳費的退款申請，本署一般在收到填妥的申請文件後 30

個工作天（不包括星期六、星期日及公眾假期）內處理完成；而旺季

（七月至十月）提交的申請則為 50個工作天（不包括星期六、星期日

及公眾假期）內處理完成。至於有關以信用卡繳費的退款申請，由於

信用卡繳費的退款只能存入該信用卡的帳戶，因此另需至少 10個曆日

由政府代理人和信用卡發卡銀行處理退款事宜。 現時有關退款手續安

排是遵照現行的會計程序而辦理，事實上有關退款手續是須經由康文

署指定職級人員審批有關的退款證明文件後，方可處理有關退款安

排，因此未能安排在本署櫃台向申請人即時退款。雖然如此，康文署

會繼續留意並檢視有關處理退款的程序，以考慮改善有關的安排，為

市民提供優質的服務。  

 

 

 

 

 

 

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 

油尖旺區康樂事務辦事處  

2016年 10月  




